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
采购“黑名单”处理情形
一、实施1年禁止参与采购业务
（1） 资质、业绩、财务状况、信用状况等弄虚作假的； 
（2） 非正当理由弃标及不签合同的； 
（3） 签订合同后单方面不履约的； 
（4） 非正当理由不按合同执行严重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的；
（5） 提供假冒伪劣产品的；
（6） 年度内，两次被纳入安全“黑名单”的；
（7） 因供应商所提供货物、工程或服务质量原因，造成年度内1起六级生产、质量、设备（工程）、能源事故；1起四级环保事故的。
二、实施2年禁止参与采购业务
（1） 因供应商所提供货物、工程或服务质量原因，造成年度内2起六级生产、质量、设备（工程）事故、能源；1起七级生产、质量、设备（工程）、能源事故；1起五级及以上环保事故的； 
（2） 泄漏公司商业秘密、保密信息等，给公司造成不良影响的； 
（3） 污蔑损害鞍山钢铁形象及相关工作人员名誉的。
三、实施10年及以上禁止参与采购业务
（1） 严重损害鞍山钢铁利益的； 
（2） [bookmark: _GoBack]经纪委认定存在采取贿赂等违法行为的供应商。
